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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依「國科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針對本校執行國科會補

助、委託或出資研究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收入，建立收入繳交科發基金時程及

金額管控機制。 
 

2. 範圍：全校教師。 

 

3. 定義： 

3.1 本程序之研發成果：指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研究計畫所衍生之各

項國內外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及成果。 

3.2 本程序之研發成果收入：指本校因管理及運用國科會計畫案衍生研發成果所獲得

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或其他權益。 

3.3 本程序之研發成果支出：指本校因管理及運用前述研發成果所支出相關費用。 

3.4 科發基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4. 權責： 

計畫案執行與負責：計畫主持人(教師) 

研發成果授權對象：廠商或個人 

計畫案合約與研發成果審核等行政業務：研發處 

專帳管理：會計室 

領據開立：總務處出納組 

 

5. 內容： 

   5.1 學校與廠商或授權使用本校研發成果之對象議訂定合約(包含先期技術移轉合約

等)，合約內容須載述研發成果收益須繳交科發基金之金額與繳納期程。 

   5.2 研發處依合約通知廠商繳納授權金；通知總務處出納組開立領據，通知會計室依

合約之分配比例列帳。 

   5.3 總務處出納組確認收入，知會研發處、會計室。 

   5.4 會計室於專帳登記。 

   5.5 研發成果收入分配：由研發處於合約成立並於入帳確定 2 月內，依合約之分配比

例開立支付證明等文件向會計室辦理請款，通知總務處出納組繳納科發基金。 

   5.6 於每年 1月 15日前由研發處預估研發成果收入(因產學合約簽訂之先期技術移轉金

外)於當年度應繳科發基金之總額，函報國科會。 

     

6. 控制重點： 

6.1 廠商是否依合約繳納授權金給學校。 

6.2 學校是否依合約如期報繳科發基金。 

 

7. 相關文件： 

   國科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8. 使用表單： 

無 


